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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策略 ─ 條例草案未有提及市區重建
策略或如何制訂該項策略。

─ 公眾人士應有份參與市區重
建策略的制訂工作。

保柏國際

建築師學會、房屋
政策評議會、聖雅
各福群會

房屋局應參與制訂市區重建策

略。

房屋政策評議會

應公布有關市區重建策略的政策

文件，內容應包括政府在諮詢過

程中所作的承諾。

測量師學會

市建局的宗旨

(第 5條 )
市區重建應以人為本，而不應完

全集中在樓宇拆卸和重建方面。

滿足受影響人士的社會需要，應

作為市建局的主要宗旨之一。

規 劃 師 學 會 、 社

聯、女青年會、房

屋政策評議會、保

柏國際、十三街聯

合大會、基督教服

務處、觀塘居民協

會、陳慶社會服務

中心、大角咀關注

組

進行市區重建，目的應是在全港

及地區層面上充分善用土地，並

提供最完善的運輸設施。

工程師學會

修復樓宇 條例草案未有提及修復樓宇的機

制。

建築師學會、規劃

師學會

政府應協助發展樓宇的維修保養

技術。

工程師學會

市建局與屋宇署在維修樓宇方面

作出協調相當重要。

保柏國際、測量師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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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關部門應協助而非阻礙進行

改建工程。

測量師學會

保存古蹟 條例草案未有提及保存歷史建築

物的機制。

建築師學會

應按社區需要保存歷史文物。 聖雅各福群會

應規定市建局在業務綱領及業務

計劃中提出關於在目標區保存古

蹟的建議。

測量師學會

在市區重建工

作中政府相對

於私人機構的

角色

私人機構應擔當主要的角色。市

建局應負責促進市區重建，除非

絕對有必要，否則不應擔當發展

商的角色。

建築師學會、工程

師學會、測量師學

會、保柏國際

應讓個別樓宇業主有機會參與重

建項目。

保柏國際、重建聯

委會

市建局的一般

權力 (第 6條 )
應在第 6(2)(e)及 (f)條中訂明市建
局 “改善 ”樓宇的權力。

測量師學會

市建局應有權按第 6(2)(k)條的規
定向其土地及建築物 “發牌 ”。

測量師學會

第 6(2)(m)條應賦權市建局對非
住宅樓宇進行凍結人口調查。

測量師學會

市建局的架構

(第 4條 )
應採用非執行主席模式，以加強

制衡作用。

土發公司、測量師

學會、社聯、聖雅

各福群會、大角咀

關注組、重建聯委

會

市建局成員應代表不同階層，當

中應包括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議

員。

房屋政策評議會、

聖雅各福群會、十

三街聯合大會、基

督教服務處、觀塘

居民協會、大角咀

關注組、重建聯委

會、深水 區議會

市建局董事會主席應由透過直選

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出任。

聖雅各福群會、十

三街聯合大會、大

角咀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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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問 責 性

(第 8條 )
應界定公眾利益的涵義。 聖雅各福群會、鄉

議局、十三街聯合

大會

(第 9條 ) 市建局主席及執行董事應出席立

法會會議。

女青年會

市建局應受立法會的決定約束。 鄉議局

應 (在區議會轄下 )設立委員會，
監察重建項目的進度。

社聯、房屋政策評

議會、觀塘居民協

會

財政條文 無需把重建項目合併。 測量師學會、保柏

國際

應探討除免地價外還可採取甚麼

策略。

保柏國際

參與重建項目的業主不應獲豁免

補地價。

溫文儀測量師行

政府應在有需要時向市建局注

資。

房屋政策評議會、

重建聯委會

條例草案應清楚訂明措施，提高

重建項目在財政上的可行程度。

溫文儀測量師行

第 10(4)條 市建局在處理財政事務時應顧及

公眾利益。

重建聯委會

第 12條 條例草案應訂明市建局可貸款予

受影響的業主和租客。

重建聯委會

第 14條 市建局進行的投資須經立法會批

准。

重建聯委會

第 15及 16條 ─ 在帳目和審計方面的規定以

現有草擬方式而言未免過於

簡單和寬鬆。

─ 應指明財政司司長就市建局

的債項提交證明書的時限。

會計師公會

規劃程序

(第 18及 19條 )
業務綱領及業務計劃一經財政司

司長批准即應公布。

建築師學會、房屋

政策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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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應避免非正式地公布將會

進行的重建項目，因為這會延長

“尚未明朗的期間 ”，即在重建項
目公布後直至實際展開重建工作

的一段期間。

測量師學會

應就重建項目諮詢有關的區議

會。

鄉議局、重建聯委

會、深水 區議會

在重建計劃／項目公布後須舉行

公開聽證會或進行公眾諮詢。

房屋政策評議會、

溫文儀測量師行、

基 愛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 基 督 教 服 務

處、大角咀關注組

應在重建區內張貼進行重建項目

的告示。

重建聯委會

應就每個重建項目進行社會影響

評估。

規 劃 師 學 會 、 社

聯、房屋政策評議

會、女青年會、聖

雅各福群會、溫文

儀測量師行、十三

街聯合大會、基愛

社會服務中心、陳

慶社會服務中心

第 21(1)條 就發展項目提出反對的期限應延

長至兩個月。

社聯、重建聯委會

第 21(4)條 應清楚訂明規劃地政局局長批准

發展項目的準則及考慮反對意見

的時間。

工程師學會

應就發展項目設立提出上訴的途

徑。

工程師學會

第 22(2)條 條例草案應訂立就發展計劃提出

反對的機制。

工程師學會、社聯

應就反對重建項目的個案舉行公

開聆訊。

鄉議局

應縮短處理對發展項目提出的反

對意見所需的時間，並應盡可能

藉發展計劃方式進行重建工作。

城市重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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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土地

(第 24條 )
不應為加快徵集土地過程而使土

地擁有人的利益受損。

社聯、聖雅各福群

會、女青年會

應訂定強制收回土地的準則。 工程師學會

應設立上訴委員會，處理收地事

宜。

重建聯委會

若某地段只有其中一部分被政府

收回，該地段的受影響擁有人應

有權要求政府收回整個地段。

工程師學會

處置收回的土

地 (第 25條 )
處置收回的土地須符合公眾利

益。

聖雅各福群會

受影響的土地擁有人應有權分享

市建局把土地售予私人機構所得

的利潤。

鄉議局

補償 應讓業主有機會就補償事宜與市

建局進行磋商。

女青年會、重建聯

委會

條例草案應訂明補償原則。 測量師學會、房屋

政策評議會、聖雅

各福群會、十三街

聯合大會

市區重建策略的政策文件應載列

物業估值指引。

測量師學會

應設立獨立的聆訊／上訴機制，

處理補償事宜。

鄉議局、重建聯委

會

在釐定補償額時應考慮有關地點

的重建價值。

工程師學會

現行補償準則應維持不變。根據

有關準則，補償額應足以用來購

買同區 10年樓齡而面積與原有單
位相若的單位。

城市重建協會

應按同區 1至 5年樓齡而面積與原
有單位相同的單位的價值釐定補

償額。

十三街聯合大會、

觀塘居民協會、重

建聯委會

應按新單位的價值釐定補償額。 西九龍關注組



6

“樓換樓 ”應作為補償方案之一。 十三街聯合大會、

基 愛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 西 九 龍 關 注

組 、 觀 塘 居 民 協

會、深水 區議會

出租單位與自住單位的業主應同

樣獲發十足數額的自置居所津

貼。

西九龍關注組

應按樓宇當前的市值和生意損失

總額釐定非住宅樓宇的補償額。

十三街聯合大會

應從速向受影響人士發放特惠補

償款項。

測量師學會

市區重建政策文件應述明處理有

關自置居所津貼事宜的上訴機

制。

測量師學會

安置 條例草案應述明安置原則，尤其

是如何處理特殊個案。

房屋政策評議會、

基督教服務處、觀

塘居民協會

居民應獲安置在原來居住的地區

或附近地區。

房屋政策評議會、

女青年會、基愛社

會服務中心、西九

龍關注組、陳慶社

會服務中心、大角

咀關注組、深水

區議會

原區安置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但

實行起來卻有困難。

城市重建協會

受影響租戶應無須接受經濟狀況

審查或其他安置資格審查。

房屋政策評議會、

十三街聯合大會、

西九龍關注組、觀

塘居民協會、陳慶

社會服務中心、大

角咀關注組



7

租戶應可選擇以現金補償代替安

置。

房屋政策評議會、

女青年會、觀塘居

民協會、陳慶社會

服務中心、大角咀

關注組、重建聯委

會、深水 區議會

進入及視察的

權力 (第 26條 )
第 26條違反人權，因此應予刪
除。

十三街聯合大會

過渡安排

(第 31及 32條 )
市建局應迅速實施土發公司已公

布的重建項目。

西九龍關注組

其他事項 市建局應更改名稱，因為 “市區 ”
一詞只涵蓋港島及九龍，但荃灣

及新界其他地區亦可能會納入重

建範圍。

鄉議局

應成立策略規劃局。 保柏國際

應公布從市區重建所得收益公平

分配的原則。

工程師學會

應為每個重建區設立跨界別市區

重建工作組。

社聯、聖雅各福群

會、基愛社會服務

中心

《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
條例》應予檢討，以助私人機構

進行重建工作。

測量師學會

應檢討其他法例／計劃，例如《建

築物條例》及改善樓宇安全貸款

計劃，以助市建局執行職務。

規劃師學會、建築

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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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保柏國際    保柏國際物業顧問公司 (CB(1)1216/99-00)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CB(1)1235/99-

00(06))
基督教服務處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CB(1)1235/99-00(04))
社聯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CB(1)1290/99-00(02))
建築師學會    香港建築師學會 (CB(1)1287/99-00(01))
工程師學會   香港工程師學會 (CB(1)585/99-00及 CB(1)1272/99-

00(02))
規劃師學會    香港規劃師學會 (CB(1)1290/99-00(01))
測量師學會    香港測量師學會
房屋政策評議會   香 港 房 屋 政 策 評 議 會 (CB(1)1007/99-00 、

CB(1)1170/99-00及CB(1)1287/99-00(02))
會計師公會    香港會計師公會 (CB(1)1298/99-00)
城市重建協會    香港城市重建協會 (CB(1)1317/99-00)
鄉議局    新界鄉議局 (CB(1)1273/99-00)
重建聯委會    市區重建聯委會 (CB(1)1277/99-00)
基愛社會服務中心   聖 公 會 基 愛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CB(1)1235/99-

00(02))
觀塘居民協會   關 注 重 建 舊 區 (觀 塘 )居 民 協 會 (CB(1)1235/99-

00(05))
土發公司    土地發展公司 (CB(1)1272/99-00(01))
溫文儀測量師行 (CB(1)1227/99-00(01))
深水 區議會

聖雅各福群會   聖雅各福群會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CB(1)1196/99-00)
十三街聯合大會   十 三 街 重 建 受 影 響 業 主 租 客 聯 合 大 會

(CB(1)1235/99-00(01))
大角咀關注組    大角咀重建租客權益關注組 (CB(1)1235/99-00(07))
西九龍關注組    西九龍土發重建關注組 (CB(1)1235/99-00(03))
女青年會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市區重建社會服務工作隊

(CB(1)1272/9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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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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